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医院自行采购报价须知与技术规格要求
一、报价须知：
需于截止日期前递交报价资料至后勤保障部，所有资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资料：
投标资料1份（密封加盖单位公章）含以下内容：
1.营业执照复印件。
2.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3.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和法人授权委托书（若是经办人需提供）。
4.企业污水处理相关资质。
5.报价文件，文件清单见附件（报价高于限价视为无效报价，报价需包含更换服务所需的一切费用）。
6.投标人针对报价需要说明的其他文件和说明（如有）。
注1：以上要求的材料须盖公章，以纸质版的形式提交。
注2：投标文件的密封和标记：供应商应将投标文件包装密封，在投标文件封面备注项目名称、公司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二、评标办法：本项目中标一家，在符合采购需求的前提下，报价最低价者为中标供应商。

三、技术规格及要求：
1. 项目地址：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鹿城院区学院路部（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学院西路109号）。
2. 服务周期：服务期2个月。下单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
3. 项目具体需求：
（1）院方开挖花坛土层，露出处理池顶板后，由中标方负责测量池子，核对图纸，并增设5吨液态次氯酸钠设备。
（2）消毒池清空后，增设混合加药装置（竖向曝气），顶板开启检修口，便于维修。 
（3）配送1次5吨10%浓度次氯酸钠溶液。
（4）现场技术指导服务，采购人开挖清洗等工作，指导取样污水检测直至合格。
[bookmark: _GoBack]（3）维修后确保相关设备正常使用，质保期2年。
（4）本次服务限价30000元。
（5）供应商可现场勘查。（现场勘查联系人：黄老师18367898731）
（6）本项目不允许转包或分包。
4. 费用结算：合同签订后，服务商完成更换服务，经采购人确认验收合格、设备正常运行10天后，服务商开具实际维修金额100%的符合采购人财务要求的正式发票后，采购人在审批完成后30日内支付实际服务金额。
5. 采购人义务：
5.1采购人需保证服务期内，享有维修对象的所有权或已获得所有权人的相关合法授权，有权就上述维修对象及维修项目与服务商签订本合同，并且不会侵害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
5.2采购人需为服务商履行本合同约定服务提供相应的配合，派人员协助服务商进行工作，帮助开门及协调水电使用，并协调物业等第三方进行配合。
5.3服务完成后，由服务商向采购人提供维修验收单，采购人应安排人员当场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对维修报告书进行盖章/签字确认，即视为采购人对服务商提供的服务表示认可。若因采购人原因导致未能及时验收的，则服务商提交作业报告书之日视为验收合格日。
5.4采购人应按合同约定向服务商支付服务费用。
6. 服务商义务：
6.1服务商应在约定的服务期内完成服务，如遇特殊情况无法完成的，应及时通知采购人，双方协商一致后再确定服务期。
6.2服务商在进行工作时应遵守采购人书面告知的各项管理制度及安全操作制度，如有争议应通知采购人相关人员解决，不得与采购人及第三方工作人员发生冲突。
6.3工作完成后，应及时清理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垃圾，做到工完场清。
6.4服务验收合格后24个月内，乙方对所维修的内容及材料进行免费保修，由此产生的人工费、材料费、配件费等费用均由乙方承担。质保期内，如经维修，乙方所更换的设备、材料仍无法达到正常使用标准的，乙方须进行无条件更换。
6.5服务商在作业过程中应注重安全文明施工，如因服务商原因导致其自身、采购人、第三方人身、财产损失的，由服务商承担所有责任。


















鹿城院区学院路部污水处理池抢修服务报价单
	序号
	内容
	单位
	数量
	单价
	小计（元）

	1
	污水处理池状况评估诊断
	项
	1
	
	

	2
	定制改造方案
	项
	1
	
	

	3
	增设5吨液态次氯酸钠设备。（含药剂）
	项
	1
	
	

	4
	增设混合加药装置（竖向曝气）
	项
	1
	
	

	5
	现场技术指导服务
	项
	1
	
	

	6
	6次采样检测服务。（COD、BOD、大肠杆菌）
	项
	1
	
	

	合计（小写）：

	合计（大写）：


说明1：上述报价包含完成本次鹿城院区学院路部污水处理池抢修服务所涉及的一切费用。如小写与大写的金额不一致以大写金额为准。 
说明2：投标人已仔细研究了鹿城院区学院路部污水处理池抢修服务项目的情况说明，已充分理解并掌握了本询价项目的全部有关情况。同意接受并响应询价文件的全部内容和条件。
▲说明3：报价总价不得高于30000元预算价。

联   系   人 ：
手        机 ： 
单位  （盖章）：
时          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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